扬州隆星教育发展基金助学金申请表填写说明

一、助学对象：

学校品行端正、学习刻苦，因家庭贫困影响继续就学的四年级在校生（不含择校生）。

二、申请程序：
(1)学生助学金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经学校审核、公示后，填写相关表格，上报隆星教育发展基金评审委员会和市教育局审核备案。

(2)学生助学金由教育局一次性拨付到学校，由学校按学年给付，第一次给付时间为秋季学年开学四个月内，第二、三次给付时间为秋季学年开学前一个月内。

(3) 助学金必须专款专用。学生如中途转、退学，所在学校应将所剩助学金如数退还隆星教育发展基金管委会。

三、申请金额

暂定每生500元/年，三年计1500元（从四年级开始）。

请学校选择一名符合条件的四年级（秋学期升四年级）学生进行公示后详细填写表格，一式两份，加盖公章，于7月30日缴财务审计科。

